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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錢防治宣導─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：
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
1.洗錢防制法106年6月28日施行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，均可能構成洗錢罪，可處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2.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，多一份關心，多一些瞭解，健全臺灣金融環境，保護你我財產安全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3.出入境攜帶新台幣10萬元、人民幣2萬元、等值1萬美元之外幣、有價證券、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，要誠實申報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4.自106年6月28日起，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、代書、房仲、律師、會計師、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，也要進行客戶審查、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易紀錄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
(資料來源:內政部政風處)
廉政宣導─ i幸福  檢舉賄選  人人有責：
本（107）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107年11月24日投票。本次選舉反賄選之宣導口號為「i幸福  檢舉賄選  人人有責」；有關法務部及廉政署製發之反賄選宣導素材（含宣導海報、宣導影片、廣播插播卡等）已上傳至本家全球資訊網「最新消息」及家區內網「公告區」→「政風宣導」→「107年政風宣導」資料夾中，請各組室、各堂及全體同仁撥冗瀏覽，廣為宣導。
廉政宣導─主任擅用機關名義關防印信購置私用物品案：
某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甲，涉嫌以主任職務之便，於機關印信啟用前擅用機關名義、關防印信，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購置物品至私人處所，該行為足以使臺灣銀行誤認A單位有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而同意訂單，並致廠商交易商品，損害機關形象，經地檢署依法偵辦，全案以甲違反刑法第218條第2項32等罪嫌緩起訴在案。懲處（戒）原因及結果：甲擅用機關名義購置私用物品，事證明確，經該局移請考績委員會決議核以記一大過處分。政府採購法第93條：「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，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。」。身處主管職位，本應以身作則，惟甲竟反利用其職務之權力貪圖蠅頭小利，此舉除陷自身於刑事及行政責任外，更嚴重影響機關形象，實不可取。(資料來源:法務部廉政署)
廉政宣導─保護採購評選委員:
按「採購評選委員」因擔任政府採購法之評選職務，而具有刑事法上之「授權公務員」身分，為落實政風工作「防護」面相，預防「採購評選委員」因不熟悉法律規定而誤觸法令，法務部廉政署爰製作旨揭影片，影片以上傳至本家全晴資訊網及家區內網公告區107年政風宣導檔案夾中，請撥冗上網瀏覽。
廉政宣導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:
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間，強化各項廉政作為，以營照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選舉環境，為確保選舉期間公務人員依法行政，請各政府機構配合人事單位強化行政中立宣導事宜。另重申各政風人員務特定支持之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站台、遊行、拜票、廉署等行為，並應遵守工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相關規範。
公務機密維護宣導─紙本個資文件防護(一)：
紙本文件輸出缺乏有效管控舉例來說，列印時，一旦有個資內容的文件印出後被他人誤取，或無人領取，就是紙本個資在列印時造成的風險缺口。傳真也是紙本個資防護不能忽略的管道，像是傳真文件印出被人拿取，下班時間後輸出的傳真文件沒人控管，也會造成同樣的問題。從個資文件的產生、傳遞、利用，直到最後的銷毀與保存，都應制定好各人員的授權與責任，同時建置機密文件的分類、分級制度，並檢視現有作業流程。而員工的個資防護教育訓練也是持續不斷要做的事，讓員工不論是在業務流程中，或是工作習慣上，都應該有良好的個資防護觀念。(資料來源:澎湖縣政府稅務局)
機關安全維護宣導─機關安全維護的基本觀念：
機關安全之防護為各級首長及全體人員之職責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其規劃與實施，由各機關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政風單位辦理。合署辦公之機關得聯合組成安全管理單位統一辦理。主管人員應隨時督導考核，隨時檢討改進。機關安全維護的目的在於維護機關正常運作，防範生命、財產的損失，消弭禍亂於無形。機關安全是全體員工的責任，需要大家共同的關注、支持和投入，建立與機關是「生命共同體」的認識。機關安全是「未雨綢繆」、「防患未然」的工作，要有「居安思危」的警覺。對安全的追求，永遠沒有止境，永遠不能懈怠。熟悉機關地理環境、行走動線，對一切人、事、物，衡量時間、地點等因素，發生意外事件，請迅速通知警察及政風室處理。發現有違常規常態者，也應即嚴密查察，切實瞭解，及時通報警方及政風室處理。另外，也應確實遵守機關的一般安全規定，如不違規用電及使用不合規格之機件材料，不私自接用電源，不設置任何爐灶及煤氣設備。全體員工均應共同維護機關安全。(資料來源:桃園地方檢察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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